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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2020年度国际科技合作专题申报指南

专题一： 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专题（专题编号: 0510 ）

（一）支持内容

1. 广东联合港澳参与的国际合作项目。支持广东省创新主体

牵头与香港或澳门合作方联合国外合作伙伴共同开展技术研发、

技术转移和产业化合作项目。合作领域为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

装备制造、绿色低碳、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新材料、海洋经济、

现代种业和精准农业、现代工程技术 9 个重点领域。项目实施周

期为 2年。

2. 重点国别国际合作项目。支持已与广东省签署的双边科技

合作协议框架下的项目。重点支持企业牵头申报、产学研合作、

以成果转化和实现产业化为目标、具有明确商业化前景和良好社

会效益的合作项目。项目实施周期为 2年。

(1) 美国：广东友好省州（马萨诸塞州、夏威夷州、加利福

尼亚州、密歇根州）科技合作项目。马萨诸塞州支持领域为节能

环保、信息通信、生物医药；夏威夷州支持领域为海洋科学、热

带农业；密歇根州支持领域为智能交通、先进制造；加利福尼亚

州支持领域为信息通信、现代农业。美方合作单位须是注册地属

于以上友好省州的相关机构。

(2) 加拿大双边联合资助项目（广东省与艾伯塔省科技项目

联合资助计划）：根据《广东省科技厅与加拿大艾伯塔省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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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与贸易厅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将于本年度继续组织双边联

合资助项目，并发布《广东省与艾伯塔省科技项目联合资助计划

项目征集通知》，对具体支持领域、申报要求、申报方式、评审

立项进行详细说明。《广东省与艾伯塔省科技项目联合资助计划

项目征集通知》将在我厅官网（gdstc.gd.gov.cn）发布，请关注我

厅官网通知。加方合作单位需根据加拿大艾伯塔省创新局要求进

行申报、评审。

(3) 加拿大双边联合资助项目（广东省与加拿大产业研发合

作计划）：根据《广东省科学技术厅与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工

业援助计划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将于本年度继续组织双边

联合资助项目，并发布《广东省与加拿大产业研发合作计划项目

征集通知》，对具体支持领域、申报要求、申报方式、评审立项

进行详细说明。《广东省与加拿大产业研发合作计划项目征集通

知》将在我厅官网（gdstc.gd.gov.cn）发布，请关注我厅官网通知。

加方合作单位需根据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工业援助计划署要求

进行申报、评审。

(4) 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合作项目。重点支持围绕智能网

络制造、信息通信技术、智能技术系统、生产自动化等德国政府

倡导的工业 4.0相关主题合作研发项目。德方合作伙伴须是德国弗

劳恩霍夫协会所属研究机构。

(5) 白俄罗斯：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项目。重点支持围绕新

材料、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

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项目。白俄罗斯方合作伙伴须是白俄罗斯国

家科学院所属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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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澳大利亚：与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合作项目。合作

领域为空气质量科学、公共卫生、干细胞与再生医学、软件信息

技术。澳方合作伙伴必须以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为牵头单位。

(7) 新西兰：卓越研究中心合作项目。合作领域为生物医药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代谢疾病、肿瘤疫苗、新型药物研发、临

床转化）、工程科学、创新与技术转移。新方合作伙伴须是新西

兰卓越研究中心（CoREs）。

(8) 以色列双边联合资助项目：广东以色列产业研发合作计

划。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和以色列政府关于促进产业研究和开

发的技术创新合作协定》，广东省科技厅与以色列创新署于本年

度继续组织双边联合资助项目，支持以成果转化和实现产业化为

目的的联合研发、技术引进 、技术转移和应用等高新技术领域的

项目。双方牵头申报单位须为企业，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作为参

与单位进行产学研合作。本方向的申报、评审、立项均须符合《广

东—以色列产业研发合作计划第六轮项目征集通知》要求（附件

3），并填写《广东-以色列产业研发双边合作项目表》（附件 4）。

以色列方合作单位须根据以色列创新署要求提交项目申请。

(9) 日本：广东日本近畿经济产业局环保节能领域合作计划。

重点支持固体、液体、气体废弃物处理与利用；深度污水、污泥

处理；环境检测技术及标准化，以及高效能源与节能、建筑节能、

可再生能源、土壤修复等环保节能领域。

(10) 巴基斯坦：与巴基斯坦总理国家科技工作组合作项目。

支持在广东省科学技术厅与巴基斯坦总理国家科技工作组合作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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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录框架下开展的研发项目。本批启动的项目重点支持领域为信

息技术与人工智能。

3. 其他国际合作项目：支持广东省内创新主体参与国际大科

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项目，或联合其他来自创新型国家、“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合作方，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

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新材料、海洋经

济、现代种业和精准农业、现代工程技术等重点领域的需求，开

展技术研发、技术转移和产业化合作项目。项目实施周期为 2年。

（二）申报条件

1. 申报“广东联合港澳参与的国际合作项目”，须同时联合

至少 1家香港或澳门参与单位，以及至少 1家国外参与单位；并

签订三方以上（含三方）合作协议，明确各方研发任务、分工与

知识产权归属。

2. 申报“重点国别合作项目”与“其他国际合作项目”，须

包括至少 1家国外参与单位；并签订合作协议，明确各方研发任

务、分工与知识产权归属。

3. 项目组成员须包括合作各方 1名及以上成员。

4. 参与单位如有粤方企业，则粤方参与合作的企业必须提供

不少于本专题财政资助金额的自筹经费。多家粤方企业参与申报

时，粤方企业自筹经费总额不低于本专题财政资助金额。

5. 项目负责人应为 1954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具有相关专业

博士学历且从事本领域科研工作 3年以上，或具有副高及以上职

称且从事相关科研工作 10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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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受聘于广东省内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澳台地区科学家可

作为项目负责人。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广东省内单位提供全职聘用

的有效材料，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广东聘用单位和境外单位同时

提供聘用的有效材料。

7. 项目负责人应无在研的省级粤港联合创新领域（粤港联合

资助计划）或国际科技合作领域项目。

（三）考核指标

1. 基础研究类和社会公益类合作项目：应解决我省公共技术

或社会民生问题；与合作外方共同发表国际科研合作论文不少于 2

篇；培养研究生不少于 2名；申请或授权国内发明专利或国际 PCT

专利不少于 1件；加强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产生良好的社会效

应或经济效益。

2. 应用开发及产业发展类合作项目：攻克关键技术，形成具

有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或产品不少于 1 项；申请或授权国内发明

专利或国际 PCT专利不少于 2件；培养或引进高层次创新人才、

国际科技合作人才合计不少于 2名；产生良好经济效益。

（四）资助方式

经专家评估评审，择优予以事前立项资助。“广东联合港澳

参与的国际合作项目”每项资助 100万元，“其它国际合作项目”

每项资助 50万元。

“重点国别国际合作项目”原则上每项资助 100 万元。申报

双边联合资助项目，获得中外双方立项支持的项目，每项资助 100

万元；未获得外方立项支持的项目，择优每项资助 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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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高水平国际学术交流项目（专题编号：0511）

（一）支持内容

响应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与构建开放型科技

创新体系的需求，支持广东省创新主体牵头联合境外机构或国际

组织开展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学术交流项目，引进国际高端

学术交流项目落户广东，培育若干国际科技创新活动品牌，拓展

“国际朋友圈”，提升广东省科技创新的国际影响力，加快集聚

国际高端科技创新资源。本年度重点支持领域为信息技术、健康

医药、可持续发展。

（二）申报条件

1. 牵头申报单位应在过去 2年内承担过不少于 2项所申报领

域的省级（含）以上科技计划项目，或在所申报领域成功组织过 1

次不低于本专题考核指标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交流项目。

2. 牵头申报单位必须联合至少 1家境外机构或国际组织共同

组织高水平国际学术交流项目。

3. 优先支持在所申报领域主办、承办或协办过省级（含）以

上政府部门交流项目的单位牵头申报。

4. 申报项目名称应统一按照“XXX学术交流项目”的格式填

写，其中“XXX”指具体的学术交流项目名称。

（三）考核指标

1. 注重实效，既符合国际礼仪，又不铺张浪费。

2. 交流项目总参与人数不少于 150人，参会院士（含海外院

士、知名国际科技组织会士）不少于 2人；除项目牵头单位及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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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单位人员外，其他单位参加的人员占比不少于 80%，且每单位

最多选派 3名参加人员（多于 3名按 3名计）。

4. 完成会议论文集或项目成果资源报告（含项目总结、主旨

演讲、学术报告等）。

5. 在专业媒体或综合性媒体上至少有 1篇项目报道。

6. 专款专用，设置专账进行管理。

（四）资助方式

经专家评估评审，择优予以事前立项资助。每项资助 50万元。

专题三：外籍青年科研人员来广东进行学术交流与工作（专题编

号：0512）

（一）支持内容

支持外籍青年科研人员来广东进行为期 3 个月、6 个月或 12

个月的学术交流与工作。优先支持来广东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省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省重点实验室进行学术交流与工作。

资助经费作为工作和生活津贴，主要用于补贴外籍青年科研人员

在广东的学术研究与调研活动、食宿、交通、保险等支出。

（二）申报条件

1. 牵头申报单位在过去 2年内（以本指南发布之日为准）接

收外籍青年科研人员在牵头申报单位完成为期 3个月、6个月或

12个月的学术交流与工作。3个月学术交流与工作须在广东境内

停留 90天以上，6个月学术交流与工作须在广东境内停留 150天

以上，12个月学术交流与工作须在广东境内停留 300天以上（以

出入境记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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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来访的外籍青年科研人员应为 1979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且具有外国国籍；具有硕士学历且在高水平大学或研究机构从事

科研工作 5年以上，或具有博士学历且在高水平大学或研究机构

从事科研工作 2年以上；目前应为境外高水平大学或研究机构的

在职科研人员。

3. 本专题项目负责人应为牵头申报单位的科研管理人员或接

收来访人员项目组的负责人。

4. 不重复支持 2018~2019年度“外籍青年科研人员来广东开

展学术交流与工作专题”的立项项目。

5. 申报项目名称应统一按照“外籍青年科研人员来广东进行

XXX学术交流与工作”的格式填写，其中“XXX”指具体的研究

领域或方向。

（三）考核指标

1. 由来访的外籍青年科研人员与牵头申报单位人员共同发表

论文不少于 1篇。

2. 完成总结报告不少于 1篇。

（四）资助方式

经专家评估评审，择优予以后补助支持。资助金额为 3个月

3.6万元、6个月 6万元、12个月 12万元。资助经费一次性下达

牵头申报单位，具体经费管理由牵头申报单位负责。

专题五：广东青年科研人员赴海外进行学术交流与工作（专题编

号：0513）

（一）支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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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广东省内青年科研人员积极参与国际高水平科研项目，

在国外进行为期 3个月、6个月或 12个月的学术交流与工作。优

先支持参与欧盟地平线计划项目、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

项目、联合国相关机构发起的科研项目，以及符合本指南“重点

国别国际合作项目”所列国别与领域的项目。资助经费作为工作

和生活津贴，主要用于补贴广东青年科研人员在国外的学术研究

与调研活动、食宿、交通、保险等支出。

（二）申报条件

1. 牵头申报单位在过去 2年内（以本指南发布之日为准）派

出本单位全职青年科研人员在国外完成为期 3个月、6个月或 12

个月的学术交流与工作。3个月学术交流与工作须在国外停留 90

天以上，6个月学术交流与工作须在海外停留 150天以上，12个

月学术交流与工作须在海外停留 300天以上（以出入境记录为准）。

2. 本专题项目负责人应为出访的广东青年科研人员。

3. 项目负责人应为 1979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且具有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籍；具有硕士学历且在高水平大学或研究机构从事科

研工作 5年以上，或具有博士学历且在高水平大学或研究机构从

事科研工作 2年以上。

4. 不重复支持 2018~2019年度“青年科研人员赴海外开展学

术交流与工作”的立项项目。

5 申报项目名称应统一按照“广东青年科研人员赴海外进行

XXX学术交流与工作”的格式填写，其中“XXX”指具体的研究

领域或方向。

（三）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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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项目负责人与国外接收单位人员共同发表论文不少于 1

篇。

2. 完成总结报告不少于 1篇。

（四）资助方式

经专家评估评审，择优予以后补助支持。资助金额为 3个月

3.6万元、6个月 6万元、12个月 12万元。资助经费一次性下达

牵头申报单位，具体经费管理由牵头申报单位负责。




